
- 1 -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陕市监字〔2021〕124 号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进一步加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

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、西咸新区市场监管局、省质量

技术评审中心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论述和

批示指示精神以及省委、省政府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特种设

备安全监管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，加大行政

执法力度，深化“大排查、大检查、大整治”，推进三年整治，

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，督促特种设备生产、经营和使用

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建立常态化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机制,

现就进一步加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省局监督检查



- 2 -

（一）检查重点。以特种设备生产（包括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

改造、修理）单位、检验检测机构、作业人员考试机构为主，经

营、使用单位为辅。

（二）检查内容。成立检查组对特种设备生产单位、检验检

测机构、作业人员考试机构行政许可的相关内容开展全面的体系

检查（详见附件《省局特种设备安全规范体系检查实施方案》）。

（三）检查准备。按设备种类建立若干个监督检查企业库和

监督检查技术专家库，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，每个种类原则上抽

取不超过 10 家被检查单位。

（四）整治步骤。一是召开拟确定的行业监督检查前通气会，

告知检查的基本情况，及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，作好自查整改；

二是检查组对抽查单位实施体系检查；三是省局结合检查结果下

达《安全监察指令书》，严格依法处置；四是该种类体系检查全部

结束后，召开该种类的监督检查通报会，通报体系检查情况，梳

理被检查单位存在的共性问题，相关企业限期自查整改。

（五）工作目标。全年按照特种设备行业、种类常态化的开

展体系检查，即体现日常行政执法，也兼顾行业专项整治，按照

以行业循环推进的方式，逐步覆盖特种设备全行业、全种类。

（六）经费保障。专家相关费用按照省局《技术评审经费管

理办法》规定，由省质量技术评审中心实施经费保障。

二、各地监督检查

（一）检查重点。以特种设备经营、使用单位为主，重点检

查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车站、商场、体育场馆、展览馆、公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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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特种设备安全；以特种生产单位、检验检测机

构、作业人员考试机构为辅。

（二）检查计划。各地结合各自实际，按特种设备种类以及

风险高低科学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有序推进监督检查工作。

（三）检查方式。对使用单位采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方

式开展监督检查，做好相关记录，及时公示相关检查信息。

（四）检查内容。一是违反法律法规情况；二是落实《特种

设备使用管理规则》（TSG08-2017）情况；三是三年整治工作开展

情况。

（五）严格执法。各地在监督检查过程中，严格按照法定程

序开展监督检查，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置，发现的安全隐

患监督其整改，不能整改的实施挂牌督办，重大问题及时报告省

局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一是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检查组负责人要加强对

检查组工作的管控，如实记录现场检查情况，客观、公正的记录

检查工作情况，如实评价反馈现场检查情况。检查组要严格执行

工作程序，依照规定进行检查，保证检查工作质量。

二是体系检查工作实行组长负责制，对于问题较多、风险较

大、安全控制能力差的企业要严查、深挖。加大查处力度，确保

特种设备安全处于可控状态。

三是检查人员必须遵守相关规定。廉洁正派，不以权谋私，

假公济私。与被检查单位有任何利益或冲突等影响公正性判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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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，必须事前予以声明，予以回避。不准利用检查工作之便，

从事或变相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，保守被检查企业的商业秘密

和技术机密，不向任何第三方透露。

四是各级监管部门要积极协助做好监督检查工作，市局对检

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监督整改，并对企业整改情况进行核查，及

时将整改核查情况书面报告省局特设局。

五是要加大执法力度。对检查中发现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无

法保证安全运行的设备，要立即责令停止使用，对检查中发现

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一律从严查处。

附件：省局特种设备安全规范体系检查实施方案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3 月 31 日

（公开属性：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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